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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言 

重要提示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已

批准该上市公告书，确信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对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上市申请及相关

事项的审查，均不构成对本期债券的价值、收益及兑付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任何保

证。因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

责。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相关管理规定，本期债券

仅面向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

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仅限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证券账户的

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纪”）综合评

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本次债券发行上市前，公司最近一年末净资产为 37.69 亿元（截至 2017 年末经

审计的合并报表中股东权益合计），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45.68%，母公司口径

资产负债率为 53.23%；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1.42

亿元（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45.64 万元、16,401.58 万元和 18,757.13 万元的平均值），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

一年利息的 1.5 倍。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本期债券上市地点为深交所，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期债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挂

牌（以下简称“双边挂牌）交易。本次债券上市前，若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

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出现重大变化将影响本次债券双边挂牌交易，本公司承诺，若

本次债券无法双边挂牌，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次债券上市前向本公司回售全部或

部分债券认购份额。本次债券上市后的流动性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自取得发行核准文件至申请上市日，未发生重大事项变化以及重大风

险事件。 

发行人在向深交所申请本次债券上市时，已与受托管理人就债券终止上市的

后续安排签署协议，约定如果债券终止上市，发行人将委托该受托管理人提供终

止上市后债券的托管、登记等相关服务。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券受托管理人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等信息，请仔细阅读《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和《朗姿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摘要》，上述

材料已刊登在 2018 年 3 月 14 日的《证券时报》上。投资者亦可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zse.cn）以及巨潮资讯网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查

询。 

 

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注册名称：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申东日 

注册资本：40,000.00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40,000.00 万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2006 年 11 月 9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白马路 63 号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27 号大郊亭南街 3 号院 1 号楼（朗姿大



 

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9598548XH 

信息披露负责人：王建优 

联系电话：010-53518800-8179 

邮政编码：100022 

传真：010-59297211 

所属行业：制造业、服饰业 

经营范围：生产服装；销售服装、日用品、鞋帽箱包、五金、婴幼儿用品、

化妆品、玩具、皮革制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仓储服务；技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于公司的具体信息，请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披露的《朗姿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第五节。 

第三节  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债券全称 

债券全称：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债券简称：18 朗姿 01 

债券代码：112658 

二、债券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 4 亿元。 

三、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本次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27 号”文核准公开

发行。 

四、债券的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次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债券的票面利率根据簿记建档方式确定，

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确定，最终票面利率为 7.00%。 

（二）发行对象 

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

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五、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及承销团成员 

本次债券牵头主承销商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六、债券面额及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 

七、债券存续期限 

本期债券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本期债券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完成发行，兑付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19 日，

若投资者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行使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3 月 19 日。 

八、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1、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市场询价结果，由发

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2、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

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

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

票面总额的本金。 

3、起息日：2018 年 3 月 19 日。 

4、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

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5、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9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3 月 19 日。若

投资者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行使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3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6、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19 日，若投资者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行使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3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九、债券信用等级 

根据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

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十、增信机制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范围包括本次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及其他应支付的合理费用。 

十一、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十二、募集资金的验资确认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39,700万元（扣除承销费用300万元）已于2018年

3月19日到账，并经发行人出具《资金到账证明及责任承诺》。 

 

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债券上市核准部门及文号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180 号文同意，本期债券将于 2018 年 5 月 4 日起

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双边挂牌交易，证券简称为“18 朗姿

01”，证券代码为“112658”。 

二、债券上市托管情况 

根据登记公司提供的债券登记证明，本期债券已全部登记托管在登记公司。 

 

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会计信息 

一、发行人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数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总资产 693,796.30 442,292.23 278,885.54 289,835.77 

总负债 316,904.15 118,310.76 46,382.07 64,252.48 

所有者权益 376,892.15 323,981.47 232,503.47 225,583.29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235,326.60 136,773.83 114,425.28 123,543.68 

营业成本 100,374.27 61,603.67 46,922.28 48,597.74 

利润总额 22,041.98 19,048.17 7,724.28 15,834.72 

净利润 19,298.04 18,384.44 7,445.64 12,122.49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12,937.08 13,243.25 15,082.50 3,551.15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35,684.30 -31,149.05 -8,578.23 3,529.94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13,071.26 21,763.61 -16,640.06 16,388.02 

二、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一）合并报表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流动比率（倍） 0.73 1.82 2.97 6.12 

速动比率（倍） 0.46 1.19 1.93 4.42 

资产负债率（%） 45.68 26.75 16.63 22.17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 3.40 5.10 2.62 4.46 

销售净利率 8.20 13.44 6.51 9.81 

总资产周转率（次） 0.41 0.38 0.40 0.45 

营业毛利率（%） 57.35 54.96 58.99 60.66 

总资产报酬率（%） 4.94 4.64 3.60 5.53 

净资产收益率（%） 5.51 6.61 3.25 5.28 

EBIT 28,084.21 20,517.12 10,038.14 16,022.22 

EBITDA 34,293.50 24,692.58 14,133.35 19,062.57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68 16.81 6.11 101.67 

 

（二）每股收益情况 

财务指标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89 0.4100 0.1860 0.6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89 0.4100 0.1860 0.6061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关于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请见本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第七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披露的募

集说明书。 



 

第八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新世纪的业务操作规范，在本次公司债

存续期（本次公司债发行日至到期兑付日止）内，上海新世纪将对其进行跟踪评

级。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年出具一次，跟踪评级结果和报告于发行人年度报告披

露后 2 个月内出具。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是上海新世纪在发行人所提供的跟踪评级

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评级判断。 

在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信用质量的重大事项时，上海新世纪将启动不定期跟

踪评级程序，发行人应根据已作出的书面承诺及时告知上海新世纪相应事项并提

供相应资料。 

上海新世纪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发行人、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

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在持续跟踪评级报告出具 5 个工作日内，上海新世纪将把跟踪评级报告发送

至发行人，并同时发送至交易所网站公告，且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将不晚于

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上海新世纪将根据相关主管部门

监管的要求和上海新世纪的业务操作规范，采取公告延迟披露跟踪评级报告，或

暂停评级、终止评级等评级行动。 

 

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关于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关于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4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

偿还公司债务，具体拟偿还的公司债务明细如下表： 

债权人 金额（单位：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大连银行 5,000.00 2017/5/27 2018/5/26 

大连银行 8,400.00 2017/6/19 2018/6/13 

大连银行 9,000.00 2017/8/15 2018/8/14 

大连银行 21,700.00 2017/8/18 2018/8/17 

江苏银行 5,000.00 2017/11/8 2018/11/8 

支付利息 900.00 - - 

合计 50,000.00 - - 

因本期债券的发行时间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待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募集

资金到账后，发行人将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和公司债务结

构调整需要，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节省公司利息费用的原则，灵

活安排偿还公司债务的具体事宜，如发行人可能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上表之

外的新增借款。 

发行人承诺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核准的用途，不得用于弥补亏损或非生

产性支出；亦不得转借他人。 

第十二节  本期债券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白马路 63 号 

法定代表人：申东日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27 号大郊亭南街 3 号院 1 号楼（朗姿大

厦） 

联系人：王建优 

电话：010-53518800-8179 

传真：010-59297211 



 

（二）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住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五层 

联系人：李玲、邬欢、张哲源、刘倩、崔志净、何超信 

电话：010-59013951 

传真：010-59013945 

（三）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有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项目主办人：袁征、刘志鹏 

项目组其他成员：丁泱阳、田栋 

电话：010-59312832、010-59312885 

传真：010-59312989 

（四）分销商： 

1、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人：鲍哿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天圆祥泰大厦 15 层 

联系电话：010-57061589 

传真：010-88027175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钱瑞哲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 2 层 

联系电话：010-85130534 

传真：   010-65608445 

（五）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北京财富中心 A 座 40 层 

负责人：王玲 

经办律师：宋彦妍、沈诚敏 

电话：010-58785003 

传真：010-58785566 

（六）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于长江、刘红志 

电话：010-68278880 

传真：021-63392558 

（七）资信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555 号 A 座 103 室 K－22 

法定代表人：朱荣恩 

经办人：贾飞宇、王婷亚 

电话：021-63501349-845 



 

传真：021-63610539 

（八）担保机构：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28 号时代科技大厦 23 楼 2308 房 

法定代表人：刘苏华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28 号时代科技大厦 22-23 楼 

负责人：田乐、邓名燕 

电话：0775-82857788 

传真：0755-82852555 

（九）簿记管理人收款银行 

账户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下支行 

银行账户：1602003019200186105 

汇入行大额支付行号：102451000301 

（十）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户名称：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义支行 

银行账户：20000017811400021462485 

大额系统支付号：313100001170 

（十一）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2 号 

总经理：王建军 

电话：0755-88668888 



 

传真：0755-88666149 

（十二）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 2012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 25 楼 

总经理：周宁 

电话：0755-25938000 

传真：0755-25988122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内容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经审计的审计报告； 

（二）主承销商出具的核查意见； 

（三）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四）资信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六）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担保协议和担保函； 

（九）担保人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审计报告。 

二、备查文件查阅时间及地点 

（一）查阅时间 

工作日：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 09:00-11:30，14:00-16:30。 



 

（二）查阅地点 

1、发行人：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27 号大郊亭南街 3 号院 1 号楼（朗姿大

厦） 

联系人：王建优 

电话：010-53518800-8179 

传真：010-59297211 

2、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 

联系人：李玲、邬欢、张哲源、刘倩、崔志净、何超信 

电话：010-59013951 

传真：010-59013945 

3、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有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联系人：袁征、刘志鹏、丁泱阳、田栋 

电话：010-59312832、010-59312885 

传真：010-59312989 

此外，投资者可以自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告之日起登录发行人的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http://www.szse.cn）查阅募集说明书及摘要。 

投资者若对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

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以下无正文） 

 



2018       4     27



2018        4        27



2018        4          27


